
青岛小规模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怎么申请？ 找红叶优财

产品名称 青岛小规模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怎么申请？
找红叶优财

公司名称 青岛红叶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次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西海岸新区千智广场1801室

联系电话 18266633221 18266633221

产品详情

(一)补贴范围 

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下列人员，可按规定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同一个创业实体(以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准
，下同)或同一个创业者只能享受一次。

1.登记失业人员。指本市户籍城乡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在本市用人单位连续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6
个月及以上并在青岛行政区域内办理失业登记的非本市户籍常住人员。

2.大中专毕业生。指未就业的毕业 5  年内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毕业年度在校生以及普通高校休学创业大
学生，含服务基层项目大学生、留学回国及台港澳高校毕业生。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
日至12月31  日，下同。

3.技工院校毕业生。指未就业且取得高级工、预备技师职业资格的毕业 5
年内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全日制毕业生、毕业年度在校生。

4.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指本市户籍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以及扶贫协作地区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

5.解聘备案人员。指本市户籍创办创业实体前符合失业登记条件的解聘备案人员。

6.在本市用人单位连续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6 个月及以上且创办创业实体后 6  个月内与原单位办理解
聘备案、将就业及社保关系转移至申领补贴创业实体的人员。其中，对创办小微企业的，申领一次性创
业补贴的人员范围扩大到法定劳动年龄内各类人员。

(二)补贴条件 

1.2013年10月1日及以后，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在青岛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民办非
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事务所等创业实体，须取得营业执照等有效**。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方



式创业的，以营业执照等有效**最近一次的变更时间作为创办创业实体的时间。创业者属于普通高校休
学创业大学生的，还应办理休学手续。

2.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时，创业者应办理就业登记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6个月及以上(补缴社会保险费
不超过 3  个月，下同)。其中，创办小微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事务所、有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等创业实体的创业者，须在创业实体(含其非法人分支机构)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6 个月
及以上;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创业者，须创办创业实体后在我市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 6  个月及以上。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的普通高校休学创业大学生可不办理就业登记、缴纳社会保险
，但应取得营业执照等有效** 6 个月及以上。

3.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人员，须为创业实体的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对  2013年10月1日—202
0年4月30日期间创办创业实体的创业者，符合以上条件的，应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3年内提出一次性创业
补贴申请，逾期将不再受理;对
2020年5月1日及以后创办创业实体的创业者，符合以上条件的，应自创业实体创办之日起 3
年内提出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逾期将不再受理。

(三)补贴标准 

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为 1 万元。其中，对创办小微企业的创业者，补贴标准提高到  1.2万元;对小微企业
吸纳就业3人及以上(不含创业者本人)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6个月及以上的，补贴标准提高到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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